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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定投及申购定投费率优惠等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

主协议》、《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 兴业证券自2017年4月21日起增加

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定投及申购定投费率优惠等业务,具体事宜

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2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44

自2017年4月21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兴业证券任何渠道办理上述基金开户、申购、赎回

等业务。

二、通过兴业证券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自2017年4月21日起在兴业证券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

取方法及业务规则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基金间办理转换业

务的相关公告，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兴业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三、通过兴业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公司自2017年4月21日起在兴业证券同时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最低

扣款金额为100元，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兴业证券的

有关规定。

四、参加兴业证券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7年4月21日起，投资者凡通过兴业证券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限前端

收费模式），可享受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具体业务办理规定以兴业证券的相

关规定和公告为准。

五、业务咨询

兴业证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通过以下

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2

公司网址：www.xyzq.com.cn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公告编号：临

2017-02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控股” ）通知，力帆控股于2017年4月19日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提前购回交易，解除了力帆控股

所持原质押给国泰君安的公司股份83,640,000股的质押登记，占公司总股本的6.66%，相

关解质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力帆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为620,642,6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40%，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此次股份解质后，力帆控股剩余质押股份数为483,

121,501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7.8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8.45%，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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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4月20日，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远东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控股集团” ）的通知，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具体如下：

一、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7年4月19日，远东控股集团提前购回了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

43,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4%）无限售流通股。 同日，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

有的43,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4%）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质押期限为壹年。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远东控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90,084,78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7.14%。 目前远东控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1,406,9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4.42%，

占公司总股本的63.39%。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的目的

远东控股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目的是为融资提供担保。

2、资金偿还能力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远东控股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未来还款来源主要包括日常经营产生

的现金流、投资收益、股票分红及其他收入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

制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829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

2017-063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正文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副董事长李国

盛先生的通知，因个人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初始交易

日

购回交易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

途

李国

盛

是 755,000

2017年4月

19日

2020年4月

18日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86%

融

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迟家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43,491,14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8.61%。 迟家升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4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7.82%，占公司总股本的2.24%。 李国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40,585,60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6.70%。 李国盛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4,155,000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10.24%，占公司总股本的2.73%。 公司控股股东迟家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国盛

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7,5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7%。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情况。

3、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迟家升先生和李国盛先生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

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

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科 公告编号：临

2017-30

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避暑林庄温泉大饭店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5,284,0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0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刘运宏因公外出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马江龙因公外出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高管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84,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54,014 99.9969 30,000 0.003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54,014 99.9969 30,000 0.003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69,014 99.9984 15,000 0.0016 0 0.0000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54,014 99.9969 30,000 0.003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00,914 99.9915 83,100 0.008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6,875 99.7239 30,000 0.2761 0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东

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2017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54,014 99.9969 30,000 0.003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184,116 99.8883 1,099,898 0.111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54,014 99.9969 30,000 0.003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54,014 99.9969 30,000 0.003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280,414 99.9996 0 0.0000 3,600 0.000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883,367,9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91,049,1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783,775 99.2352 83,100 0.7648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79,498 89.1030 83,100 10.897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0,104,2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16年 度

报告及摘要

100,734,5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公司 2016年 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704,592 99.9702 30,000 0.0298 0 0.0000

3

公司 2016年 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100,704,592 99.9702 30,000 0.0298 0 0.0000

4

公司 2016年 度

财务决算报告

100,719,592 99.9851 15,000 0.0149 0 0.0000

5

独立董 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

100,704,592 99.9702 30,000 0.0298 0 0.0000

6

关于 2016年 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100,651,492 99.9175 83,100 0.0825 0 0.0000

7

关于 2017年 度

关联交易的议案

9,655,432 99.6902 30,000 0.3098 0 0.0000

8

关于续聘“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为本公司

2017年度 财务

审计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0,704,592 99.9702 30,000 0.0298 0 0.0000

9

关于 2017年 度

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99,634,694 98.9081 1,099,898 1.0919 0 0.0000

10

关于 2017年 度

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100,704,592 99.9702 30,000 0.0298 0 0.0000

11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00,704,592 99.9702 30,000 0.0298 0 0.0000

12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 （2017 年

-2019年） 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100,730,992 99.9964 0 0.0000 3,600 0.00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斌、赵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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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1,109,1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长黄欣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现

场会议，经由过半数董事推荐，现场会议由独立董事杜晶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董事黄欣、洪军、青雷、梁明武、蒋利亚、独立董事肖胜方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沈北平、程晓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101,142 99.9973 8,000 0.0027 0 0.0000

2、议案名称：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101,142 99.9973 8,000 0.0027 0 0.0000

3、议案名称：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101,142 99.9973 8,000 0.0027 0 0.0000

4、议案名称：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085,742 99.9922 23,400 0.007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44,141 99.9307 8,000 0.0693 0 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议案名称：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101,142 99.9973 8,000 0.002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银行授信计划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101,142 99.9973 8,000 0.002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融资支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44,141 99.9307 8,000 0.0693 0 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89,557,0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528,741 99.7974 23,400 0.2026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35,200 94.8975 23,400 5.102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093,5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11,528,741 99.7974 23,400 0.2026 0 0.0000

5

关于确认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1,544,141 99.9307 8,000 0.0693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7年度银行授信计

划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1,544,141 99.9307 8,000 0.0693 0 0.0000

8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融资支持

的议案

11,544,141 99.9307 8,000 0.069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2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他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相关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2017年3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2016年年度述职。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亚勇、旷阳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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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分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职工代表大

会，会议由工会主席尧仕华先生主持，与会代表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选举杨晓琴女士、尧仕华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

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 选举程序符合《工会法》、《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法有效。

经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杨晓琴、尧仕华不属于失信执行人。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2017年第一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1日

附 件：

一、杨晓琴女士个人简历

杨晓琴：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山大学MBA，复旦大学EMBA在读，初级会计师职

称，无境外居留权。 2004年4月至2007年10月，历任江门市金莱特电器灯饰厂有限公司报关员、成本会

计；2007年11月至2014年2月，历任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管理者

代表；2014年3月至今，任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者代表、行政总监。 目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行政总监。

经核查，杨晓琴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尧仕华先生个人简历

尧仕华：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2�年 1�月至2013�年 7�月，在江门

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保安总务主管、安全主管；2013年 8�月至今，在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任总务部经理，兼任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席。 目前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核查，尧仕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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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3月20日在广

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公告。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蒋光勇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1：30

5、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至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6、现场会议地点：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21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7、股权登记日：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其中股东代理人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1,544,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65.101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1,542,7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9982%；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1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18%。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均为2017年4月13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2,6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81�

%；反对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18%；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反对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反对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1.667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同意本议案的表决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本议

案获得通过。

7、审议《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9.1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1审议《关于选举蒋光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蒋光勇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蒋

光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1.2审议《关于选举王德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王德发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王

德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1.3审议《关于选举刘德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刘德祥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刘

德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1.4审议《关于选举孙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孙莹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孙莹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2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2.1审议《关于选举冯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冯强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冯强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2审议《关于选举饶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饶莉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饶莉

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3审议《关于选举方晓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结果：同意121,544,6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00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000%。

方晓军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方

晓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审议《关于选举李永和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544,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0.001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5.8333%；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1667%。

本议案获得通过，李永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注：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上述议案详细内容已于2017年3月20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牟奎霖律师、黄和楼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

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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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任免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进行审议，情况如下：

1、选举蒋光勇、王德发、刘德祥、孙莹、冯强、方晓军、饶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任期三年，

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 2020年4月20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蒋光勇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2）选举王德发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3）选举刘德祥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4）选举孙莹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5）选举冯强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8%。

（6）选举方晓军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7）选举饶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8%。

2、选举李永和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成员，任期三年，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 2020年4月20日

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李永和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表决结果为：同意121,544,835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0股；弃权100权。

李永和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杨晓琴、尧仕华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二、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第四届监事会成员持股情况

非独立董事蒋光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0股，占公司股本6.43%；

非独立董事刘德祥先生通过持有江门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1.47%股权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9,

380股；

除此之外，其他董事、监事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任命/免职的原因

因公司董事、监事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重新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和

监事会成员。 上述任免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人数符合法定要求。

四、上述人员的任免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上述任免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五、其他说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7年第一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